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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器材采购合同

出卖人ご 北京京顺华安消防设备有限公司

买受人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花园路街道办事处

第 条 标的物 (详见合同附件)

标的物名称 规格型号 量单位 数量 单价 (元 )
(人民币 元 )

消防装备 批 5 0 5 8 4 0 0 0 5 0 5 8 4 0 0 0

合计 Y 5 0 5 8 4 0 0 0 元 (伍拾万伍仟捌佰肆拾元整)

备注 以上价格含 16叽 发票及运 费 供货周期 2 5 天

第二 条 质量要求 符合买受人提出的各项技术参数 国家 行业相关标准及北京市消防局

相关要求

第三 条 包装标准 包装物的提供与回收 出卖人的企业标准 出卖人负责提供包装并承担

费用 不回收

第四条 随附必备品 配\ 工具的数量及提\ 办法 出卖人应当具有的合格证 检验报告

营业执照以及其他必要的相关资料

第五条 标的物所有权自 (买卖人付清本合同约定的全部款项 ) 时起转移 但买卖人未履行

(支付款项) 的义务 标的物仍属于出卖人所有

第六条 支付 (提取 ) 标的物或提取标的物单证 的方式 时间 地址 按双方约定好的

第七条 运输方式及到达站和费用负担 出卖人负责运到买受人指定位置 并由出卖人承担

运输费用

第八条 验收标准 方法 地点及期限 买受人提出的各项技术参数 国家 行业相关标准

及北京市消防局相关要求 ， 在指定地点由买受人及相关人员共同验收

第九条 出卖人对标的物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 对所供的全部的货物产品保质期壹年 (除

人为原因 )， 保质期自设备验收合格之 日起开始 保质期内出卖人向买受人提供不

少于两次的培训

第十条 结算方式 时间及地点 货到付合同总额的 9 5 % 预留 5 % 的质保金 年后结清

第十 条 本合同解除的条件 任何 方不履行或不完全按照合同的要求履行本合同 导致

对方不能实现订立合同的根本目的的， 对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并同时有权要求不履

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的 方按本合同第 条约定的总价款的 2 0 % 承担违约责任

和赔偿由此造成的实际损失

第十二 条 违约责任

1 出卖人的违约责任

如果不解除本合同，

约责任和赔偿由此

Ł Y

2 买受人的违约责任 买受人无正当理 由不按本合同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的 出

卖人如果不解除木合同， 则有权要求出受人按本合同第 条约定的总价的 2 0 %

u +i 承担违约责任以及继续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
翮

第十三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 ， 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 也可 以

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 协商或调解不成的 按下列第 ( ) 种方式解

iT.

出卖人不履行和不完全按照本合同的要求履行的 买受人

则有权要求出卖人按本合同第 约定的总价款 2 0 % 承担违

医成的实际经济损失以及继续履行本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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